《水务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
清单》起草说明

一、修订背景
2023年1月，市水务局印发了《水务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清单》（沪水务规范〔2023〕5号）（以下简称《不罚清单》），明确了水利、供水、排水、安全质量监督行业共10项依法不予行政处罚事项。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本市水务行政执法包容审慎监管水平，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规范和监督罚款设定与实施的指导意见》中“鼓励行政机关制定不予、可以不予、减轻、从轻、从重罚款等处罚依据”及《上海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第六十条“本市建立健全包容审慎监管制度，推行轻微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相关要求，落实《上海市加快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行动方案（2026年）》中“实施包容审慎‘有温度’的监管执法”和《关于全面推行轻微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指导意见》的工作要求，同时，参考广州、深圳等其他省市水务领域不予处罚清单的内容，2025年11月起，我局在原《不罚清单》基础上，结合近年来的执法实际和工作要求，对《不罚清单》开展整体修订。
二、起草过程
起草过程自2025年11月至2026年3月，主要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评估修订阶段，在局法规处的指导下，会同一线执法大队，结合近年执法实践，对《不罚清单》开展后评估，充分做好基层调研和专题研讨，形成征求意见稿。第二阶段为征求意见阶段，拟充分听取市司法局、市城管执法局、上海城投污水处理有限公司、行业管理和许可部门、行政相对人及社会公众意见，对《不罚清单》内容进行修改完善并定稿。第三阶段为新版《不罚清单》发布阶段，定稿后拟开展合法性审查、公平竞争审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及制发文件与为基层减负一致性评估等规定程序，并报局长办公会审议。
三、主要内容
本次修订主要涉及两方面的内容：
1.新增排水领域一项不予处罚事项。为进一步优化本市营商环境，结合本市排水户分类分级监管相关要求，本次对排水户未按排水许可证要求的主要污染物排放标准排放污水的轻微违法行为，根据排水户的不同风险等级，结合新版裁量权基准中的“日排水量+超标最高程度+超标项目数”三项裁量因素，并参考其“日排水量80m³、20m³和10m³”的档位划分，分别制订了不予处罚标准。
根据《关于明确本市重点排水户及相关工作要求的通知》相关规定，申领的排水许可证排水量超过100立方米/天的排水户属于“重点排水户”，因此本次未将日排水量80立方米以上的排水户纳入不罚事项。同时，《上海市水务海洋领域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适用规定》中明确“超标程度最高的污染物项目超过排放限值3倍以上的（不含3倍）”被认定为“造成严重后果”，因此本次将超标最高倍数控制在2倍及以下。
2.调整了原《不罚清单》第（七）项的裁量因素。新版裁量权基准新增了“危及原水引水管渠或输水安全和原水水质”裁量规则，因此，为保持《不罚清单》与新版裁量权基准裁量因素的一致性，本次修订将《不罚清单》第（七）项“危及原水引水管渠或输水安全和原水水质”不罚事项的裁量因素从“堆物面积”调整为了“原水引水管渠管径”和“施工前是否查明供水管道情况”两个裁量因素。同时，由于不予处罚以“及时改正”为前提，因此本次修订未将裁量因素“是否及时报修或采取补救措施”进行重复考量。
此外，对原《不罚清单》中“首次被发现的”的不予处罚前提，明确其时间范围为“两年内首次被发现的”。原《不罚清单》中的其他不予处罚事项本次未做调整。
[bookmark: _GoBack]四、其他需要说明情况
新版《不罚清单》的制定依据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上海市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法》《上海市防汛条例》《上海市河道管理条例》《上海市原水引水管渠保护办法》《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上海市建设工程监理管理办法》《水利工程建设监理规定》《上海市生态环境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依法不予处罚清单》等法律、法规、规章、上级和同级文件，在内容上不存在抄袭或直接援引上级或同级文件等情况。
新版《不罚清单》拟于2026年4月施行，并配套政策解读“一图读懂”在局政务外网公开。后续将开展对全市水务海洋执法人员的培训工作，并向行政相对人做好宣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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